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转学（转校、转教学点）实施细则

为了贯彻落实教育部、省教育厅等部门的政策法规，建立公平、公正的标准

和程序，进一步加强在籍学生的学籍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41 号）《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普通高等学校新生学籍电子注册暂

行办法》和江苏省教育厅学籍管理会议讲话通知，再结合我院学籍管理的有关规

定，特制定《江阴职业技术学院成人高等教育转学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

一、转学的基本原则

1.现实性原则。以学院的实际办学情况为前提，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保障全体学生的合法权益。

2.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学院将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严格按照规定

的审批程序进行操作。

二、转学的条件与要求

原则上，被我校录取的学生，应当在我校完成学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

可允许其转学（转校、转教学点）：

1. 确有专长而我校开设专业不能满足其要求，转学更能发挥其专长者；

2. 入学后发现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经县（市）级以上医疗单位检查证明

不能在我校或我校某教学点学习者；

3. 因工作变动，住址或户口迁移到外省、外市，不能在我校或我校某教学

点继续学习者；

4. 确有某种特别困难，无法在我校或我校教学点继续学习者。

被其他院校录取的学生，原则上不能转入我校学习，确有特殊原因需转入我

校学习者，需提供相应申请和材料，报我校审核，经江苏省教育厅批准后方可进

入我校学习，否则不予承认其学习，不为其办理毕业手续。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请转学：

1. 新生入学未满一学期；

2. 跨专业转学；

3. 毕业学年内；

4. 成人高考成绩未达到拟转入学校当年招生录取最低分数线；



5. 已办理过转学手续；

三、转学的办理程序

1．学生申请

拟转学学生在学期末向所在教学点提出书面申请，填写《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转学申请表》，详述转学的理由，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申请表

由学生本人填写并手写签名。

2. 教学点审核

（1）班主任对拟转学的学生转学理由、有无欠费等情况进行审核并签署意

见；

（2）教学点领导决定是否同意该生转学，并签署意见；

（3）由本教学点联系学生拟转入的外校或我校其他教学点，征得外校或我

校其他教学点同意转入；

（4）教学点将纸质《学籍异动汇总表》、《学生转学申请表》和相关证明

材料报送继续教育学院，若学生转入我校其他教学点，还需为学生在管理平台申

请。

3．继续教育学院审核

继续教育学院负责学生转学工作的办理。

（1）教学管理服务中心汇总审核各教学点上报的转学申请资料；

（2）分管领导批准转学学生名单，并签字确认；

（3）教学管理服务中心将批准的转学学生名单在校园网公示，公示时间为

五个工作日；

（4）公示无异议后，教学管理服务中心办理学生转学手续。

4．手续办理

教学管理服务中心做好学籍异动、学籍信息修改、学籍记载等管理工作，转

外校的学生信息上报学信网备案，由省教育厅在教育部学籍学历管理平台上审核

确认通过。获准转学的学生编入新学校或新教学点学习。

四、成绩认定

学生须学完新学校或新教学点本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所有课程才准予毕业。

原校或原教学点学习期间通过的与新学校或新教学点同一课程名称、教学要求基



本相同的课程可以予以承认，所缺的转入新校已开设的课程必须补修。

五、交费

我校内转教学点不收取除国家和省规定学费以外的转学费用，学费标准不

变，转入我校或转出我校的学生按新学校收费标准缴费。

六、附则

本规定自制订之日起执行，由江阴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释。


